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三亚综执普罚决字〔2025〕第 436 号

被处罚人：三亚海棠湾鸿棠惠百货超市，营业执照代码：

92460000MA5TLPDB88，经营者姓名：龙春社

本机关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立案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）在 2025

年 3月 21 日,于三亚海棠湾鸿棠惠百货超市的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（十）项“禁止生

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

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”的规定。以上事

实有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。

本机关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以三亚综执罚告字〔2025〕第 413 号

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告知你（单位）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、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。你（单位）未提出陈述申辩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

（五)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
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

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

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

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五）

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；”的规定，鉴于你（单位）首次违法，轻节轻微，及时改正，

过期食品未销售，未造成危害后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

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”的规定，决定对你（单位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没收非法财物: 没收超过保质期的好钱程花花肠 8 包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（单位）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

内向三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

个月内依法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提

起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

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

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。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（印章）

2025 年 5月 30 日

备注：该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当事人，一份抄送案件移交部

门或者投诉举报人，一份存卷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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